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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說 明

溫泉法施行前，臺灣溫泉的開發管理，各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權責對各產業進行管理，惟缺乏管理的法源及事權統一的專責管理

機關，致已開發溫泉地區面臨公共設施不足、管線任意架設、建築物土

地使用分區不符、非法佔用公有地、濫墾、濫建、任意鑽井汲取等情形無

法有效統籌規劃管理；另外溫泉相關設施老舊簡陋等問題叢生，諸此

種種皆嚴重戕害臺灣的溫泉資源及溫泉產業發展。

緣此，經濟部為有效管理及永續利用臺灣溫泉資源，積極推動溫

泉事業管理業務，特研擬「溫泉法」草案，並於民國92年6月3日立法院

三讀通過，同年7月2日經總統公布，並於溫泉法之13項子法研訂完成

後，於民國94年7月1日行政院發布施行溫泉法。溫泉法之通過，俾使國

內溫泉資源開發、管理及相關溫泉產業開發取得法源與規範，並得以保

障消費大眾權益及安全。

依溫泉法第五條規定，溫泉取供事業開發溫泉，應附土地同意使

用證明，並擬具溫泉開發及使用計畫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開發許可。又依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溫泉開發及

使用計畫書及溫泉使用現況報告書製作內容多屬專業技師範疇領域，

法規中雖有規定應載明事項，然技師實際撰寫製作報告書圖文件或地

方政府主管機關辦理審查業務時，曾有誤解或疑義產生，導致書圖製

作內容不一致或提高製作成本等，造成業者、技師及業辦人員困擾。為

解決上述困擾並協助業者辦理開發許可申請，本署於96年度編撰「溫泉

開發及使用計畫書編製參考手冊」及「溫泉使用現況報告書編製參考手

冊」，提供相關技師編撰時參考； 97年度配合溫泉開發許可辦法修訂

及應用情形，檢討修正「溫泉開發及使用計畫書編製參考手冊」及「溫泉

使用現況報告書編製參考手冊」內容，提供相關技師編撰及業辦人員、

審議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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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注意事項

一、 本報告書內容所涉之水文地質調查及測繪、環境地質調查及測繪、

地質鑽探及分析等，屬應用地質技師執業範圍；水資源開發及水

利工程之規劃、設計、試驗（水量測試）、檢驗等，屬水利工程技

師執業範圍。

二、 撰寫重點以溫泉水資源開發為原則，開發範圍為溫泉井或露頭、

取水管線至第一個儲槽為界，如無須設置取水儲槽者，以引水地

點為界。

三、 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範圍以開發範圍為界。

四、 計畫名稱以申請地號為主，另以括弧標示旅館或事業名稱，例如：

     ○○縣(市)○○區(鄉、鎮、市) ○○段○○小段○○地號

     (○○溫泉會館)溫泉使用現況報告書

五、 第 4.1 節區域地質描述一節，每日取用量低於 50立方公尺者，得

免附此節。

六、 第 4.1 節區域地質描述一節，應包含地層及地質構造，區域地質

圖及地質剖面圖等圖件製作，以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

之五萬分之一圖幅為主。

七、 第 4.2 節基地地質勘查一節，井深小於 600公尺者，得免附此節。

八、 第 4.2 節基地地質勘查一節，除可參考上述區域地質之相關網站

或圖書資料，應進行現場調查及地表勘查後，分析詳述地層岩性，

並繪製基地露頭地質圖、地質剖面圖。

九、 第 4.3 節中地質災害發生之虞地區，包括位於活動斷層帶、崩塌、

地滑、土石流、嚴重地層下陷等地區。

十、 第 5.3 節抽水試驗方法及成果，井孔口管徑大於 6 吋以上（包含

6 吋者）且每日取用量高於 50立方公尺之抽水井，建議宜進行抽

水試驗，無法進行者應敘明原因，如井徑不足或其他原因，且建

議辦理依實操作試水(依申請之水量及時間實際操作抽水，並記

錄之)，以為未來主管機關核定溫泉水權水量及用水時間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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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開發過程或使用過程曾發現溫泉井有可燃性或毒性氣體釋出者，

應增設必要之排氣、監測與警報設施與功能說明。

十二、 承辦技師應協助業者建立長期自主監測機制，未來當鄰近溫泉

資源不當使用或其他目的之開發造成本計畫溫泉湧出或取用之不

良影響時，此項機制建立之長期監測結果，可作為發生原因之判

斷依據，俾減少爭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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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證 頁

一、計畫名稱：

二、申請人： 

三、承辦技師姓名：

(一) 執行單位： 

(二) 地址： 

(三) 電話： 

(四) 技師證書字號：

(五) 技師執業執照字號：

(六) 公會會員證號：

(七) 公會會員證有效日期：

(八) 簽證日期：

(九) 執業圖記及簽名：

7



四、協辦技師姓名：

(一) 執行單位： 

(二) 地址： 

(三) 電話：

(四) 技師證書字號：

(五) 技師執業執照字號：

(六) 公會會員證號：

(七) 公會會員證有效日期：

(八) 簽證日期：

(九) 執業圖記及簽名：

備註：應檢附承辦技師及協辦技師下列文件：

1.技師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

2.公會會員證(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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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使用現況報告書檢核表

申請人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開發範圍

土地標示 ○○     ○○      ○○段○○小段○○地號

土地類別

□都市土地 使用區：

□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

管理機關

檢附書件
土地同意使用證明

□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土地所有權人為申請人）

□ 依法公證之土地同意使用證明。（土地所有權人

非申請人）

□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許可或同意書函

溫泉使用現況報告書 份（依主管機關要求份數）

溫 泉 開 發 許 可 辦 法 第 五 條 規 定 應 載 明 事 項報 告 書 索 引

第一款 申請人基本資料 第一章/第  頁
第二款 開發範圍、取用量及使用事業類別 第二章/第  頁
第三款 土地使用說明 第三章/第  頁
第四款 溫泉地質報告 第四章/第  頁
第五款 溫泉取用設施、取用量估算及影響評估 第五、六章/第  頁、第  頁
第六款 監測計畫 第七章/第  頁
第七款 現況改善計畫 第八章/第  頁

審 查 項 目 是 否 說     明
1.是否位於已公告之溫泉區? □  □ 如填是，溫泉區名稱：

2.非位於經主管機關劃定公告之溫泉露頭及其

一定範圍內?
□  □

如填否，請填續 2.1、2.2及
2.3。

  2.1為保護溫泉露頭免受天然災害破壞，所採

取之水土保持、緊急搶修險等改變自然景觀措

施之行為？

□  □

如均填否，不得開發。
2.2為引取地熱 (蒸氣) 、海底溫泉、泥漿溫泉

之必要工作物。
□  □

2.3 是否提具現況改善計畫 □  □

3.溫泉開發不影響鄰近地區之溫泉湧出量、溫度

成分之虞?（第 6.2 節）
□  □ 如填否，不得開發。

4.非位於地質災害之虞地區?（第4.3節） □  □ 如填否，請續填4.1。
  4.1已提出防止地質災害因應措施。（第4.3節

及第八章）
□  □

如填否，不得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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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損害水文地質、土壤、岩石或岩體安全，並

造成公共安全之虞？
□  □ 如填否，不得開發。

6.非位於地下水管制地區? □  □ 如填否，請續填 6.1。
  6.1符合地下水管制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
□  □ 如填否，不得開發。

7.非位於河川區域內？ □  □ 如填否，請續填 7.1。
  7.1已取得河川管理機關許可文件? □  □ 如填否，不得開發。

8.非位於公有原住民族土地內？ □  □ 如填否，請續填 8.1。
  8.1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已

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
□  □ 如填否，不得開發。

9.承辦技師資料是否齊全? □  □

9.1檢附技師證書影本? □  □

9.2檢附當地省(市)技師公會會員證影本? □  □

9.3檢附執業執照影本? □  □

10.協辦技師資料是否齊全? □  □

10.1檢附技師證書影本? □  □

10.2檢附當地省(市)技師公會會員證影本? □  □

10.3檢附執業執照影本? □  □

備 註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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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現況資料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計畫名稱

申請人

地

面

水

溫泉取用方式說明

地

下

水

鑿井深度(m)

取水層(地層名)

取水層區段深度(m)

濾水段區段深度(m)

泉溫(℃)

泉質(可複選)
□碳酸氫鹽泉   □硫酸鹽泉  □氯化物泉

□其他                   

溫泉取用量（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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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第一章 申請資料

1.1 申請人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

本節撰寫內容應包括申請人之名稱或姓名及所在地或住所；申請

人如為自然人者，其身分證統一編號，如為非自然人者，其代表人或

管理人之姓名、住所。 

申請人為自然人時，撰寫時可依下列格式：

申請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     ○○   ○○鄰○○路○○號○○樓

    電    話：○○-○○○○○○○○

申請人為非自然人時，撰寫時可依下列格式：

申請人：○○○○○○○○

    營業地址：○○  ○○     ○○路○○號○○樓

    電    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或設立登記字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

    戶籍地址：○○  ○○     ○○  ○○鄰○○路○○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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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關證明文件

本節檢附證明文件內容：

1.申請人為自然人時，應附身分證正、反影印本。

2.申請人為非自然人時，應附設立登記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及代表人或

管理人身分證正、反影印本。

備註：申請人為政府機關者，免附代表人身分證正、反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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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使用現況說明

2.1 位置及範圍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

本節撰寫內容應包含下列部分：

1.溫泉井或溫泉露頭、取水管線至第一個儲槽位置之地號及面積、使用

面積，如無須設置取水儲槽者，以引水地點為界。

2.繪製及說明開發區域位置圖。

3.繪製開發範圍位置配置圖並套繪地籍圖，圖說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

分之ㄧ，並說明開發範圍內設施內容。

4.使用計畫配置圖並套繪地籍圖(本圖係指整體開發計畫中計畫配置圖，

例如溫泉取供事業兼使用事業者，應繪製整體開發使用配置圖)。

備註：

1. 開發區域位置圖繪製比例尺不限，但應能充分表示所在之位置、相關連外交通

道路系統與景物位置。繪製時可參考套繪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出版之「中華

民國臺灣地區像片基本圖」、各縣市政府出版之行政區域圖或自行繪製。

2. 依溫泉法第六條規定，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內不得開發，但為保護溫泉露頭

免受天然災害破壞，所採取之水土保持、緊急搶修險等改變自然景觀措施之行

為，或為引取地熱 (蒸氣) 、海底溫泉、泥漿溫泉之必要工作物，不在此限。

2.2 現況溫泉取用量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

本節撰寫內容應包含過去取用溫泉歷史說明、泉溫與取用量之描述，

可依第 6.1 節取用量估算結果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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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取供及使用事業類別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

本節所指取供事業類別係指取供事業中所扮演角色，例如取得溫

泉供應他人使用、取得溫泉供應他人與自己使用或取得溫泉供應自己使

用，並概述說明取供計畫。

溫 泉 取 供 事 業 類 別

□ 第一類－取得溫泉供應他人使用

□ 第二類－取得溫泉供應他人與自己使用

□ 第三類－取得溫泉供應自己使用

第一類－取得溫泉供應他人使用，例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第二類－取得溫泉供應他人與自己使用

第三類－取得溫泉供應自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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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事業類別部份係指利用溫泉之事業經營類別，例如：旅館業、

民宿、觀光遊樂業、休閒農場、浴室業等。

溫泉使用事業類別

□ 旅館業 □ 民宿 □ 觀光遊樂業   □ 浴室業

□ 休閒農場 □ 地熱利用 □ 農業         □ 生物科技

□ 其他                         

備註：本節以勾選方式表示溫泉取供及使用事業類型，第一類溫泉取供事業者，

免勾選溫泉使用事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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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地說明

3.1 土地使用現況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

本節撰寫範圍為開發土地，內容應包含下列部分：

1.土地使用現況說明，可區分為地物、地貌及其他特殊須說明事項。例

如現況地形平坦，平均坡度約為百分之五，其目前作為何使用。

2.繪製土地使用現況圖，其內容可清楚表示位置區域並佐以現況相片說

明。

3.2 土地分區及用地說明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

本節撰寫內容應將開發範圍之地籍資料、使用分區、使用用途及權

屬等資料製表逐一填寫。但如屬第三類供自己使用之溫泉取供事業，應

包含使用範圍。

表  溫泉開發（及使用）範圍土地清冊（以非都市土地為例）

土地標示及面積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使用

用途

所有權

人或管

理機關
地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土地使用分區查詢可依下列方式辦理：

a.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應向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b.屬國家公園範圍內者應向所屬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c.屬非都市土地範圍內者可參考土地登記簿謄本中土地標示部使用分區。

3.3 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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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

本節應檢附以下文件：

1.地政機關核發距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補件者得提出更

新之文件。。

2.地政機關核發距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地籍圖謄本，補件者得提出更新之

文件。

3.4 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時，得以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代

替。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者，應檢附開發範圍之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

件，其內容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土地同意使用證明，除為物權登記文件外，如屬公有地者，應檢附

該土地管理機關之許可或同意書函，如屬私有地，則應依法公證。

二、土地同意使用期間不得少於二年。但屬國有土地者，考量國有土地

租用期限為一年，得分年提出；另，改善期程少於一年者，其同

意使用期間不得少於一年。 

三、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應載明下列事項，參考如下表： 

（一）土地標示及面積。

（二）土地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或土地管理機關

名稱。

（三） 被授權使用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機關（構）或

團體者，其名稱、機關或事務所所在地及代表人之姓名。

（四） 同意使用年限。

（五）使用之限制事項。

（六）其他約定事項。 

土地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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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授權下列地號之土地，提供被授權使用人作

為溫泉開發使用。

土地標示
○○縣(市)○○鄉(鎮、市、區)○○段○○小

段○○地號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姓名 ○○○

統一編號 ○○○○○○

住所 ○○縣(市)○○鄉(鎮、市、區)○○路○○號

電話 ○○-○○○○○○○

被
授
權
使
用

人

使用人名稱 ○○溫泉會館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

統一編號 ○○○○○○

地址 ○○縣(市)○○鄉(鎮、市、區)○○路○○號

電話 ○○-○○○○○○○

同意使用年限 自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同意使用面積 全部或○○.○○平方公尺

使用之限制事項

其他約定事項

                           立同意書人 ：○ ○ ○ (印)

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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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開發範圍之溫泉地質報告

本章內容依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所稱溫泉地質

報告，指地質調查、探勘、分析之報告及圖件。本報告書之溫泉地質報告

應包括區域地質描述、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災害檢討（指是否位於發生

地質災害之虞地區，包括：位於活動斷層帶、崩塌、地滑、土石流、嚴重

地層下陷等地區）。

4.1 區域地質描述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五條第三項）

本節撰寫內容應包含地層及地質構造，區域地質圖及地質剖面圖

等圖件製作，以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之五萬分之一圖幅為

主。並描述開發範圍是否位於背斜地質構造區、油氣生產區、火山岩地區

或遇含煤層等可能瓦斯或有毒氣體之岩層。  

未涵蓋區域可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之五十萬分之一或

二十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之臺灣

省都會區環境地質資料庫中之圖幅資料（比例尺為五千分之一及一萬

分之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之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之環境

地質基本圖（比例尺為二萬五千分之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

之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比例尺為二萬五千分之

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之環境地質資料庫（比例尺為五千分之

一），業者為開發溫泉辦理地質鑽探之成果或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網站之「國土地質資訊」項下之「工程地質探勘資料」查詢系統、鄰近地

區蒐集之報告及鑽探報告均可引用。

備註：每日取用量低於 50立方公尺者，得免附此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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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地地質勘查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五條第三項）

本節撰寫內容除可參考上述區域地質之相關網站或圖書資料，應

進行現場調查及地表勘查後，分析詳述地層岩性，並繪製基地露頭地

質圖(以井為中心半徑至少 50公尺，其範圍得依井深適當調整)、地質剖

面圖(井深小於 600公尺者得免附)。

4.3 地質災害檢討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八

條第二項第二款）

檢討說明開發範圍是否位於發生地質災害之虞地區，包括：位於

活動斷層帶、崩塌、地滑、土石流、嚴重地層下陷等地區。圖件製作可參

考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之臺灣省都會區環境地質資料庫

中之圖幅資料（比例尺為五千分之一及一萬分之一）、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網站之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之環境地質基本圖（比例尺為二

萬五千分之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資訊之土石流潛

勢溪流或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地理資訊系統之環境地質資料庫（比

例尺為五千分之一）及相關機關、研究或學術單位公布之資料。未涵蓋

之區域則自行調查加以繪製，製作之比例尺以五千分之一或一萬分之

一為原則。

備註：上述各節資料來源應以最新版本內容為主並註明出處及出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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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溫泉取用設施或其他水利建造物之使用、維護方

法

5.1 溫泉取用設施或其他水利建造物之使用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五款）

本節撰寫內容可依下列方式：

1. 取用設備規格（例如抽水機形式、井深、井徑等，或露頭取用方式）。

2. 繪製取水管線(由溫泉井至儲存槽範圍內)圖說並說明其材質、尺寸

及長度等規格及埋設或附掛方式。

3. 繪製儲槽設施現況圖說並說明其尺寸及材質等。

4. 繪製計量設備位置並說明其型式，無法安裝水錶者，應說明其原因

及取代方式。

5. 繪製溫泉引水配置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千分之一。

備註：溫泉取用設施如未含溫泉儲水設施，上述第 2 點及第 3 點可略。

5.2 溫泉取用設施或其他水利建造物之維護方法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五款）

本節敘述內容應依永續利用觀念，擬定維護管理計畫，作為維護

管理之依據。

22



5.3 抽水試驗方法及成果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井孔口管徑大於 6 吋以上（包含 6 吋者）且每日取用量高於 50立

方公尺之抽水井建議宜進行分級抽水試驗，無法進行者應說明原因，

如井徑不足或其他原因。抽水試驗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分級試水、定量

試水及回升試水，其中分級試水，得採連續性或間歇式並至少施作五

級以上(含五級)，其中宜有一級之抽水量要高於申請水量，得參考附錄

一抽水試驗參考方法。

無法依前項建議規定辦理者，建議辦理依實操作試水(依申請之水

量及時間實際操作抽水，並記錄之)，以為未來主管機關核定溫泉水權

水量及用水時間之參據。

5.4 溫泉標準檢測報告

本節應檢附溫泉標準檢測報告，其執行機關（構）資格、檢測方法

及報告內容須符合溫泉標準檢測注意事項，且其檢測值符合溫泉標準

規定，參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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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標準檢測報告（空白格式範例）

○ ○ ○ 實 驗 室 / 公 司

溫 泉 標 準 檢 測 報 告

○○認可字號 報 告 編 號 __________________

申 請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樣 品 編 號 __________________

報 告 日 期
 _____年 _____月 _____
日

採 樣 人 員
__________________

認 可 檢 測 項 目 單 位 檢 測 值 溫泉標準值 檢 測 方 法

備註：

檢測項目標示有「#」者，係指該項檢測項目以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或行政院環境環保署水質水

量類該項檢測項目之認可：檢測項目標示有「○」者，係指該項檢測項目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

可，並均依經濟部公告「溫泉標準檢測注意事項」之溫泉水中檢測方法分析。

聲明書：

負責人（簽章）：

實驗室主任（簽名蓋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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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露頭及溫泉孔現場採樣記錄表（空白格式範例）

採樣日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樣 品 編 號

溫泉水源

□溫泉露頭

□溫泉孔，井深____ m、井徑____m
  □無需機械動力取水

  □需機械動力取水

□地熱與水混合

採樣點座標

（TWD97）

X：_____ Y：
_____
Z：______ 公尺

天 氣 □晴  □陰  □雨

泉 溫 ℃

外觀描述
味 道

□無味   □無臭 
□有獨特碳酸氣 
□有刺鼻的硫黃味 
□其它顏 色 □透明  □灰色半透明  □其它

酸 鹼 度 導電度            μS/cm

採樣地點描述（圖示或文字說明）

採樣現場照片

專責採樣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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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溫泉取用及影響評估

6.1 溫泉取用量估算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五款）

本節撰寫時可分為兩方向，一是業者本身有長期紀錄者，另一是

無紀錄或紀錄不全者。

一、當業者有長時間紀錄者，則應將實際使用記錄做為本節之取用量，

然承辦技師仍應針對業者所提之取用量與其設施規模作比較判斷，

是否合理，若不合理時可依無紀錄者方式辦理。

二、業者平時無紀錄者，應依實際取用現況配合取用經驗依實估算。

（經驗式參考如附錄二） 

三、列表說明計算結果，表格格式可參考下表製作。

表 6.1 溫泉取用量一覽表

溫泉取用量估算結果表

淡季
非假日取用量(CMD)

假日取用量(CMD)

旺季
非假日取用量(CMD)

假日取用量(CMD)

年 取 用 量   (M3)

最大日取用量  (M3)

備註：本節所指之取用量係指所需之溫泉原水使用量。

6.2 溫泉影響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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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五款）

    調查開發範圍附近已存在之溫泉井數量及取用量或使用歷史，針對

溫泉取用後對於鄰近地區之泉質、泉溫、泉量(水位或湧出量)是否有影

響或其影響程度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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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監測計畫

本章編寫時應參考溫泉法第十九條及溫泉資料申報作業辦法相關

規定，擬定監測項目及頻率。

7.1 泉質監測計畫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款）

配合溫泉水權展限申請時距，應至少每二年需依溫泉標準檢測注

意事項規定，由認可檢測機構至溫泉源頭現場採樣、檢測，並製作溫泉

標準檢測報告。如屬第一類供他人使用之溫泉取供事業或規模較大者，

建議規劃定期進行酸鹼值、導電度、氧化還原電位等項目自主監測，以

完整紀錄溫泉泉質變化。

7.2 泉量監測計畫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款）

本節所指之泉量監測，包含自湧泉或露頭之湧出量監測、動力機械

抽取之溫泉井取用量監測。溫泉井應視井體構造是否得安裝水位計（配

合第 5.3 節撰寫），決定是否須進行溫泉水位監測，無法進行水位監測

者，應以計量設備代之。

泉量監測的目的在於掌握自然環境造成長期性之水位變化，以及

是否受新開鑿泉源影響造成水位變化，故需進行日常監控，並確實記

錄。

如安裝水位計者，可依下列方式敘述：

1.說明水位監測方式及使用設備形式。

2.監測頻率。

3.報表記錄、保存及申報方式。

備註：依溫泉資料申報作業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應每日紀錄用水量及用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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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泉溫監測計畫

    （本節撰寫依據：溫泉開發許可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款）

配合溫泉水權展限申請時距，應至少每二年依溫泉標準檢測注意

事項規定，由認可檢測機構至溫泉源頭現場採樣、檢測，並製作溫泉標

準檢測報告。如屬第一類供他人使用之溫泉取供事業或規模較大者，建

議規劃定期進行泉溫自主監測，以完整紀錄溫泉泉溫變化。

7.4 其他監測計畫

開鑿之溫泉井深超過600公尺以上者，或位於背斜地質構造區、油

氣生產區、火山岩地區或遇含煤層等岩層，施工階段或使用過程曾發生

瓦斯或有毒氣體外洩者，應規劃可燃性瓦斯或有毒氣體之監測，以維

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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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現況改善計畫

本章撰寫重點在於承辦及協辦技師應本於專業所長，對於溫泉井

或溫泉露頭、取水管線、儲槽範圍內提出改善措施，並擬定改善項目、方

式、期程與費用，經主管機關核定許可後，供業者據以執行並於完成改

善後，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完成證明文件。但現況情形如無需改善者，

免附此章。

以下就主要項目提供改善方向供參，請擇需要改善部分，提出改

善計畫：

一、 溫泉取用設備－例如抽水設備應汰換、井體或濾水管是否須更新

或露頭引水位置改善（退縮至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以外、氣水

混合方式改良等）等。

二、 計量設備安裝－本項應配合第 7.2 節撰寫，例如是否可裝置量水

導管、水位計？是否需將套管取出？無法裝置水位計者是否得裝

置水錶或以何計量方式替代之等。

三、 管線配置與材質－例如改善或汰換取用管線、管材或變更引水路

線等。

四、 溫泉儲存設施－例如儲存槽材質、設置位置改善或增加儲存設施

等。

五、 監測系統配置－本項應配合第七章撰寫，例如增設自記式泉溫、

泉量記錄器或是否增設可燃性瓦斯濃度與流量監測與警報設備等。

六、 開鑿之溫泉井深超過 600公尺以上者，或位於背斜地質構造區、

油氣生產區、火山岩地區或遇含煤層等岩層，施工階段或使用過

程曾發生瓦斯或有毒氣體外洩者，應建立設備安全自主檢查制度，

如可燃性氣體或有毒氣體之監測、排除與警報器等必要設施。

七、 改善期程及費用(單位：新臺幣仟元)。

備註：計量設備之選用，可參考本署編印之「溫泉計量設備參考手冊」（95.05）。

30



附錄一  抽水試驗參考方法

 一般抽水井試水作業程序

（一）分級試水：

目的在求溫泉井性能曲線，為抽水機馬力、揚程及安裝深度決定之

依據；比較不同年分完成之性能曲線，尚可評估該井出水性能有無惡

化。其程序和注意事項如下 :

1. 洗井至水質穩定或無出砂，開制水閥及抽水機馬力到最大，抽水8

小時以上，量測最終抽水量及水位，其水量為溫泉井安裝該抽水機

之最大出水量(Qm)之近似值。

2. 裝設水表、水位計及溫度計（於井頭）。

3. 正式試驗前先停止抽水48小時以上，才可開始抽水。

4. 原則上分五等級，抽水量由Q1至Q5 依序放大(例如Q1、1.5Q1、2Q1、2.5

Q1、3Q1)，其中應至少有一級大於需求水量(水權申請水量) ，並使

抽水量Q5 近似於Qm且大於等於3Q1為宜。 

5. 試驗過程中抽出之溫泉水應以管路引至距溫泉井一定距離外之專用

排水路排放，以防回滲入井。

6. 井內動水位則以預先安裝於量水導管中之自記式水位計定時量測及

記錄溫泉井內水位變化，溫泉溫度則於出水口以溫度計同步量測。

7. 出水量則以出水口處所安裝之計量設備（如水表）量測，並應可隨

時比對該設備之準確性。

8. 由Q1至 Q5分級連續抽水，每級抽水時間 200分鐘，抽水時應觀測

動水位及水溫；第一級觀測時間為第 2、4、6、8、10、15、20、30…

190、200分鐘；第二級起每 10分鐘觀測一次。各級試水調好水量

後每 30分鐘觀測抽水量一次。分級抽水若中斷導致試驗失準，則

須重新執行以上工作。井水位面直接量測法，例如電迴路式水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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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量測；間接量測法，例如壓力轉換式水位計、自計式水位計等。

9. 製作地下水位、水溫、抽水量表，以對數時間(分鐘)為橫軸，水位

洩降(公尺)為縱軸，繪製分級試水歷線。

10.以圖解法或公式計算法，將連續分級試水資料分解成單獨式水資料

後，據以分析建立溫泉井抽水200分鐘之井性能曲線s=BQ+CQ2 (公

尺)或s=BQ+CQP （公尺），p＞2。

（二）定量試水：

目的在檢驗長時間抽水是否發生水位和水量突然大幅度下降，可

否滿足需求水量(水權申請水量)及水權每日抽水時數，為水權准駁之

主要依據；並可據以分析溫泉水層之水力參數。其程序和注意事項如下:

1. 前次抽水後，應等水位恢復至背景值，再進行定量試水。

2. 定量試水應先觀測背景水位及水溫，每小時一次，連續48小時以上，

以掌握背景水位值之變化，才可開始抽水。

3. 用需求水量(水權申請水量)以上之抽水量，連續定量抽水48小時

(或水權每日抽水時數之3倍)以上，期間應觀測井水位及水溫，觀

測頻率與分級試水第一級相似。調好水量後每30分鐘觀測抽水量一

次。定量抽水若中斷，則須重新執行1至3項工作。

4. 定量試水停抽後應觀測水位恢復之變化至原水位或24小時以上，始

完成全部試水工作。

5. 製作地下水位、水溫、抽水量表。以對數時間(分鐘)為橫軸，水位洩

降(公尺或公分)為縱軸，繪製定量試水歷線，（人工以水位尺量測

水位面深度之水位，應依據溫度對溫泉水密度之影響，校正水位洩

降值為等於溫泉水層溫度之洩降值，溫泉水層溫度以井測或定量試

水最高水溫估計。以壓力轉換式自計儀器量測求得之水位洩降值，

則不須溫泉校正。水位洩降值尚須扣除背景水位之變化後，始得正

確之抽水洩降值），據以分析溫泉水層導水係數T（m2/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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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湧井試水作業程序

1. 洗井至水質穩定或無出砂，並裝設水表、壓力計、水位計＊及溫度計

（於井頭）。

2. 正式試驗前先關閉制水閥停止自湧48小時以上，並觀測壓力水頭之

變化。 

3. 試驗過程中井口出水閥門保持全開，使井內溫泉水僅依藉其自湧壓

力自抽水管中自然流出，流出之溫泉水亦以管路引至距溫泉井一定

距離外之專用排水路排放，以防回滲入井。

4. 井內動水位則以預先安裝於量水導管中之壓力轉換式自記式水位計

定時量測及記錄溫泉井內水位變化。

5. 井內自湧壓力則由井口安裝之壓力表量測。

6. 出水量則以出水口處所安裝之計量設備（如水表）量測，並應可隨

時以容器比對該設備之準確性。

7. 量測頻率為30秒、1、2、4、6、8、10、15、20、25、30、40、50、60分鐘，之

後每10分鐘量測一次至120分鐘，後續至少每30分鐘量測乙次，直

至湧出總量超過申請量的3倍到達為止。

8. 關閉閥門後，應繼續觀測水壓及水溫的變化值至水壓恢復至原來之

背景水壓或連續24小時以上。

9. 以時間(分鐘)為橫軸，並分以水壓（kg/cm2）、水位洩降(M)、取水

量（M3）及水溫（。C）為縱軸，繪製水壓水位、、取水量及水溫－時

間關係圖，並推求溫泉水層之導水係數T（m2/day）。

備註：自湧井水位計之安裝主要是量測壓力水頭，藉以與井頭壓力計比對，量水

導管頂端應密閉，非自湧井則否。

 空壓機壓氣式取水試水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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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洗井至水質穩定或無出砂，並裝設水表、水位計及溫度計（於井

頭）。

2. 正式試驗前先停止抽水48小時以上，並觀察記錄水位之變化。

3. 試驗時以本溫泉井未來實際採用相同馬力之空壓機自空氣管中打入

壓縮空氣，將井內溫泉水由抽水管中擠出井口。

4. 試驗過程中井口出水閥門保持全開，壓送出之溫泉水亦以管路引至

距溫泉井及觀測井一定距離外之專用排水路排放，以防回滲入井。

5. 井內動水位則以預先安裝於量水導管中之自記式水位計定時量測及

記錄溫泉井內水位變化，溫泉溫度則於出水口以溫度計同步量測。

6. 出水量則以出水口處所安裝之計量設備（如水表）量測，並應可隨

時以容器比對該設備之準確性。(氣水混合時無法以水表量測水量，

應經氣水分離進入儲槽後量測)

7. 量測頻率為30秒、1、2、4、6、8、10、15、20、25、30、40、50、60分鐘，之

後每10分鐘量測一次至120分鐘，後續至少每30分鐘量測乙次，直

至取水量超過申請量的3倍到達為止。(以第一氣泡出井口時為起始

量測時間)

8. 關閉空壓機後，應繼續觀測水位及水溫的變化值至水位恢復至原來

之背景水位或連續24小時以上。

9. 以時間(分鐘)為橫軸，並分別以水位洩降(M)、取水量（M3）及水溫

（。C）為縱軸，繪製地下水位、取水量及水溫－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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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溫泉取用量估算經驗式

（一）觀光休閒遊憩目的：遊客人數、泡湯人數及浴池推估溫泉取用量

計算方法說明。

1.房間數×0.5m3×0.6 ×255天+房間數×0.5 m3×0.85×110天

       《註：0.6—平時住房率；0.85—例假日住房率；255天—離峰用水

天數；110天—尖峰用水天數》

2.大眾池 (大池 ) ： 20人 ×12hr  ×0.25m3  ×0.6×255 天 + 20人

×12hr×0.25m3 ×0.85×110天

《浴池基本水量：大池≒30m3 (60m2×0.5m)，平時每年換水130

次(255/2)，例假日每年換水110次》

3.大眾池 (中、小池 )： 6人 ×12hr×0.25m3×0.6×255 天 +6人

×12hr×0.25m3 ×0.85×110天

《浴池基本水量：中池≒15m3 (30m2×0.5m)，平時每年換水

130次(255/2)，例假日每年換水110次。

小池≒5m3 (10m2×0.5m)，每日換水一次。》

4.游泳池每年用水量＝(游泳池面積×1.2) ×營業時間×0.05（循

環換水率）×溫泉使用營業天數+換水次

數×(游泳池面積×1.2)

備註：以上經驗式以日為時間單位，如有輪次使用者應依實際情形考量每

日輪次數。

（二）家用推估溫泉取用量計算方法說明：

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量約 0.5立方公尺。

備註：應依實際情形考量浴池體積及換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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